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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博

“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

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在纸张出

现之前，简牍是我们祖先日常生活中

广泛使用的书写载体，兼具取材方

便、制作简易、书写适宜、传递便

捷、保存长久等特点。从殷商至魏

晋，中华先民的文明创造和积累，大

多由简牍记录并传承下来。

古代简牍非常珍贵，是我们国家

信史的重要实物佐证。

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云梦睡虎

地秦简，刀笔留痕处，我国迄今为止

发现的最早的“环保条款”——《田

律》显露真容。

《田律》 完整的简长 27.5 厘米、

宽 0.6 厘米、厚 0.1 厘米，每支简上抄

写的字数多在30字以上。每条律文抄

写用简的数量不等，一般为三四支。

因为会在末尾写明该条律文所属法律

的名称，今天就很容易按照律名提示

来明确这条律文的归属。我们这里提

及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律文，使

用简4—简7这4支简抄写，末尾也写

有《田律》的律名。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

（壅） 隄水泉。夏月，毋敢夜草为

灰，取生荔、麛卵鷇……”这条 《田

律》 律文的主要内容，是对禁止滥伐

山林、禁止捕捉幼兽的详细规定：春

天时不准砍伐山林树木，不准堵塞水

流……同时，也有不准采摘刚发芽的

植物，不准捕捉幼兽、卵和幼鸟的记

载。

《田律》 的保护对象有山林水

泽，也有动物植物。对违反自然环境

保护律文的行为，根据不同违法情

形，《田律》 也有相应的处罚规定。

《田律》 的相关律文，根据不同节令

的区别，明确规定出采集、捕猎的具

体方法，特别是对未成熟的草木、繁

殖期的野兽和幼兽的保护，彰显了古

人在保护利用自然资源中的思想和行

动，体现出“顺时施政”的智慧。

（作者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

研究所研究员，文章摘自 《人民日

报》）

从《国色芳华》看古今离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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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就为环境保护立法

简牍中的“环保条款”

（一）

剧中，女主何惟芳为给病重的母

亲求药，不得已嫁入官宦之家刘府。

然而夫家冷漠势利，一方面嫌弃她的

商贾出身而对她百般刁难，另一方面

又贪婪地攫取她的嫁妆欲占为己有。

某天，何惟芳偶然间得知刘府作为婚

姻交换条件的贡药竟是赝品，害得她

的母亲因延误治疗而撒手人寰。

何惟芳悲愤欲绝，想要以和离的

方式解除婚姻关系。她主动与丈夫刘

畅协商和离，但被他断然拒绝。后刘

畅酒后欲强行与何惟芳发生关系，何

惟芳在反抗时受伤，并以此诉至公堂

请求和离。公堂之上，县令对何惟芳

的请求敷衍塞责，反倒认为她无子、

善妒、不顺公婆，若夫妻二人要离

散，也应该是刘畅按“七出”将其休

弃。

这一剧情节奏紧凑、环环相扣，

其中就涉及唐代的和离、“七出”等离

婚制度。

（二）

《唐律疏议》 作为中华法系的集

大成之作，体现出唐代高超的立法水

平与精湛的立法技艺。其中对离婚制

度进行了明确规定，并深刻影响了古

代的离婚立法。自唐以降，历朝历代

对离婚的法律规定基本沿袭 《唐律疏

议》，仅对部分内容作出细化规定或修

改。

其一，和离。和离作为官方认可

的离婚制度，肇始于唐代。《唐律疏

议》中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

离 ’ 者 ， 不 坐 。” 并 具 体 解 释 道 ：

“‘若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

得，两愿离者，不坐。”即夫妻双方因

相处不和谐，出现感情破裂而自愿离

婚的，不施以惩罚。和离是夫妻双方

基于自愿原则，就离婚一事达成合

意，从而自主解除婚姻关系的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夫妻双方意愿

的尊重。但囿于历史局限性、封建礼

教和男尊女卑思想，在具体实践中，

和离面临很多启动条件和流程限制。

这也是剧中何惟芳和离之路如此曲折

的深层原因。

其二，“七出”。目前关于“七

出”的记载最早可见于《大戴礼记·本

命》，其上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

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

去，多言去，窃盗去。”其中的“七

去”即在女方存在不顺父母、无子、

淫、妒、有恶疾、多言、盗窃情形

时，男方可以单方面解除婚姻关系。

到了唐代，《唐律疏议》 规定，“七

出”即“一无子，二淫泆，三不事舅

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

疾”。在以上七种特定情况下，丈夫可

以主张任意一条或多条理由休弃妻子

而无须上报官府。可见“七出”作为

一种离婚制度，赋予了男方绝对主动

权。同时，考虑到妻子对公婆所尽的

孝道、社会公德，避免出妻后妻子无

家可归，《唐律疏议》还规定了“三不

去”，即“经持舅姑之丧、娶时贱后

贵、有所受无所归”三种情形，对任

意出妻的行为进行限制。

其三，义绝。目前关于义绝一词

的用法，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如东汉

《白虎通义》中载有：“悖逆人伦，杀

妻父母，废绝纲纪，乱之大者，义绝

乃得去也。”义绝作为离婚制度首次入

律是在唐代。根据《唐律疏议》，“殴

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杀妻外祖父母、

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若夫妻

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

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及妻殴詈

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伤夫外祖父

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及与

夫之缌麻以上亲、若妻母奸及欲害夫

者，虽会赦，皆为义绝”。在上述情形

下，夫妻双方须解除婚姻关系，“违

者，徒一年”。而且规定“皆谓官司判

为义绝者，方得此坐，若未经官司处

断，不合此科”，即义绝需要经由官府

判决。由此可见，义绝是一种由官府

介入而强制离婚的制度，体现了对夫

妻双方家族利益的维护。

此外，《唐律疏议》 还规定：“诸

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

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

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若犯恶疾及

奸者，不用此律。”以此防范违律出

妻、义绝的行为。

（三）

婚姻关乎个人幸福、家庭稳定、

社会和谐，从古至今，我国婚姻立法

不断发展完备，现行法律对离婚作出

了明确规定。

首先，离婚方式分为协议离婚和

诉讼离婚。协议离婚，是指夫妻双方

自愿离婚的，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

议，并亲自到民政部门申请离婚登

记。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六条第二款

规定：“离婚协议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

婚的意思表示和对子女抚养、财产以

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

实践中，各地民政部门一般会提供制

式离婚协议供双方协商填写，内容涉

及双方个人信息、离婚意向、子女抚

养、动产不动产归属以及债权债务的

负担等方面。离婚协议填写完毕后应

交由民政部门留存归档。

诉讼离婚，是在双方就婚姻关系

解除、财产分配和子女抚养问题中的

一项或多项无法达成一致时，通过人

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解除婚姻关系的形

式。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一款

规定：“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由

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

院提起离婚诉讼。”

其次，明确法定离婚事由。民法

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人

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

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

的，应当准予离婚。”即夫妻双方感情

确已破裂是结束婚姻关系的法定事

由。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导致夫妻感

情破裂的情形包括：重婚或者与他人

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

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

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等。此

外，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起离

婚诉讼；经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

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

诉讼，均属于应当准予离婚的情形。

古代法律中规定的某些离婚事

由，现行法律规定也有涉及，但并未

将其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如“七出”

中的“无子”，即涉及生育问题。《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 民 法 典 〉 婚 姻 家 庭 编 的 解 释

（一）》 第二十三条规定，夫以妻擅

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

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

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

确已破裂，一方请求离婚的，人民法

院经调解无效，应审查是否属于导致

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可见，未生育

孩子不当然导致离婚，仍应审查该事

实是否达到致使夫妻感情破裂的程

度。

再如“七出”中的“恶疾”，即妻

子患了严重的疾病，涉及夫妻间的扶

养义务。在现行法律中，夫妻一方身

患疾病不当然导致离婚。同时，民法

典第一千零五十九条规定：“夫妻有相

互扶养的义务。需要扶养的一方，在

另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有要求其

给付扶养费的权利。”此外，若双方感

情破裂确需判决离婚，患病一方如果

生活确有困难，也可以依据民法典第

一千零九十条主张有负担能力的另一

方给予其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

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

决。2025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 第

二十二条中明确指出：“离婚诉讼中，

一方存在年老、残疾、重病等生活困

难情形，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条

规定请求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给予适

当帮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

请求，结合另一方财产状况，依法予

以支持。”这无疑使离婚经济帮助制度

进一步落到实处。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文章摘自《人民法院报》）

王欣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国色芳华》以唐代商贾之女何惟芳摆脱不幸婚姻为起点，
讲述了女性在封建桎梏下实现自我与事业双重成长的故事。该剧在还原唐代社
会风貌的同时，对当时的法律制度也有所呈现，尽显唐代灿烂文明。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田
律》部分。 湖北省博物馆供图

该剧宣传海报。资料图片


